
人權教育-停、看、聽



大綱

國際規範

與國際接軌

案例分享



國際規範：何謂兩公約
 兩公約：係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簡稱公政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
利國際公約」 （簡稱經社文公約） ，另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及經濟社會文化
權利委員會不定期發表「㇐般性意見（generalcomments）」，對特定條文進行
解釋，有助於了解公約所確認之權利，及其延伸闡述之意涵與對各締約國落實執
行情形之評述。目前公政公約共有 37 號意見、經社文公約共有 25 號意見（截
至110年止）。

 起源：聯合國於 1945 年 6 月 26 日通過「聯合國憲章」，明確宣示人權及尊嚴
的價值，並於 1948 年通過國際人權保障指標性規範「世界人權宣言」，激發全
人類追求人權保障的決心，成為人權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復於1966 年 12 月 16
日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進㇐步
尋求各國簽署或加入俾能真正落實人權保障工作。
資料來源：法務部（人權大步走網站)、各部會人權教材



 內容
包括前文及6 編（章節），全文共53 條，主要闡述依據聯合國憲章揭示之原
則，確認人人天賦尊嚴及其平等而且不可割讓權利，政府應創造環境使人人
除享有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外，並得享受公民及政治權利。各國必須促進人權
及自由之普遍尊重及遵守，明認個人對他人及對其隸屬之社會，負有義務。

 實質權利：第6 條至第27 條（摘錄如下表）

國際規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條次 保護內容 條次 保護內容 條次 保護內容 條次 保護內容 條次 保護內容 條次 保護內容
6 生命不得無理剝奪 10 被剝奪自由者之人

權
14 被告有最低限度保障 18 人人享有思想、信念

和宗教自由
22 適法之結社自由 26 人人法律平等，且應

受法律平等保護，無
所歧視。

7 酷刑或不人道刑罰
之禁止

11 禁止無力履行約定
義務之監禁

15 刑罰禁止溯及既往 19 適法之意見發表自由 23 家庭應受社會及國家
之保護

27 禁止剝奪少數團體之
人有關其固有文化、
宗教或語言之權利

8 禁止奴隸制度及販
賣

12 遷徙和住所選擇自
由

16 法律人格之保障 20 禁止鼓吹戰爭及煽動
歧視

24 兒童應享家庭、社會
及國家給予之必需保
護

9 非法剝奪自由之禁
止

13 外國人合法居留之
保障

17 私生活、家庭、住宅、
通信，名譽、信用，
不受非法侵害

21 適法之集會權利 25 人人有參政權

資料來源：法務部（人權大步走網站)、各部會人權教材



 內容
包括前文與5 編（章節），全文共31 條，旨在闡明不分種族、膚色、性別、
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
等，在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方面人人平等，得享受相關權利，實現自由人
類享受無所恐懼不虞匱乏之理想。

 實質權利：第6 條至第15 條（摘錄如下表）

國際規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條次 保護內容 條次 保護內容 條次 保護內容
6 享有工作權利，包括自由選擇或接受之

工作謀生之權利；國家應提供技術與職
業指導及訓練方案、政策與方法。

10 保護家庭、婚姻自由、懷孕婦女、兒童
及少年並禁止童工

14 應推行免費強迫初等教育。

7 享有公平與良好之工作條件，包括同工
同酬、安全衛生之工作環境、升職機會
均等及合理休假等權利。

11 享有舒適生活及免於飢餓之權利。 15 享有參加文化生活、科學進步及其應用、
任何科學、文學或藝術作品所獲得之精
神與物質利益之權利。

8 享有自由組織工會及加入工會之權利 12 享有高標準之身體與精神健康之權利。

9 享有社會保障及社會保險之權利。 13 享有受教育之權利。

資料來源：法務部（人權大步走網站)、各部會人權教材



與國際接軌：我國推動作法及現況
 國內施行法：為使兩公約在我國具有法規範效力，經立法院於 98年 3月 31日三讀通過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總統同年 4月 22
日令公布，自 98年 12月 10日施行。

 依聯合國撰寫準則及格式，定期就促進遵守公約所確認各種權利而採取之措施及所獲之
進展，提具國家報告及進行國際審查。

 現行推動機制及其他人權公約國內法化：

 人權保障推動機制包括「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及「監
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等，各相關部會亦設置人權工作小組，以共同推動人權保障政策。

 陸續於 100 年 6月 8 日制定「消除對婦女㇐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103 年 8月 20日制定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及於 103年 6月 4日制定「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資料來源：法務部（人權大步走網站)、各部會人權教材



與國際接軌：最新國家人權報告及計畫
國家報告

 兩公約國家報告原則每4年編撰，業完成三次報告分別於101年4月、105年4月及109
年6月對外發布

 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於111年5月9日至13日召開。

經審查後提出92點結論性意見及建議供改進參考。

 資料網址：人權大步走 https://www.humanrights.moj.gov.tw/

國家行動計畫

 首部國家行動計畫：於111年5月間對外發布

 資料網址：人權大步走 https://www.humanrights.moj.gov.tw/



案例分享1：招募條件可否限制性別及年齡
 內容

A機關開缺召募調查員，考量工作性質須時常出差，其應徵條件限制為須年齡50歲以下男性。

 爭點

政府於進用約僱人員時，是否得依業務需要限制應徵者性別及年齡？

 人權指標

1. 公政公約第2條及第3條規定略以，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見或其他主張民
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律享受本公約所確認之權利；所載㇐切公
民及政治權利之享受，男女權利，㇐律平等。

2. 經社文公約第3條及第6條規定略以，本公約所載㇐切經濟社會文化權利之享受，男女權利㇐
律平等；人人有工作之權利，包括人人應有機會憑本人自由選擇或接受之工作謀生之權利，
並將採取適當步驟保障之。



案例分享1：招募條件可否限制性別及年齡
 國家義務

1. 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2. 憲法第152條規定：「人民具有工作能力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工作機會。」

3. 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規定：「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
所僱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
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星座、血型或以
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其他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從其規定。」

4.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7條規定：「雇主對求職者或受僱者之招募、甄試、進用、
分發、配置、考績或陞遷等，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但工作性
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不在此限。」



案例分享1：招募條件可否限制性別及年齡
解析
為落實上開憲法、就業服務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等保障國民就業機
會平等意旨，各機關於辦理對外公開徵才或招募條件上，除法律有
明文規定者外，應不得於招募條件限制應徵者性別及年齡。



案例分享2：准駁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
 內容

B同仁即將生產，由於產後小朋友無人可幫忙照顧，且單位業務繁忙，決定申請半年育
嬰留職停薪，以全心照顧剛出生的小朋友。

 爭點
B同仁育嬰留停期間適逢業務高峰，機關對於公務人員B之留職停薪申請，應予准駁？

 人權指標：經社文公約

1. 第6條規定略以，人人有工作之權利，包括人人應有機會憑本人自由選擇或接受之工作
謀生之權利，並採取適當步驟保障之。

2. 第10條規定略以，母親於分娩前後相當期間內應受特別保護。工作之母親在此期間應享
受照給薪資或有適當社會保障福利之休假。



案例分享2：准駁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
 國家義務

1. 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2.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之1規定：「公務人員因育嬰、侍親、進修及其他情
事，經機關核准，得留職停薪，並於原因消失後回職復薪。公務人員留職停薪
辦法，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另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5條有關
公務人員得予留職停薪之情事，包含「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且各機關不得
拒絕。

3.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受僱者任職滿六個月後，於每㇐子女滿
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二年。同時
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以最幼子女受撫
育二年為限。」



案例分享2：准駁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
解析
為符上開憲法、公務人員任用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等保障國民就業，
促進工作平等意旨，各機關於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時，應確
實依前述相關法規，予以核准。



案例分享3：詢問應徵者婚姻狀況
 內容

甲機關最近因人員短缺，決定對外招募1名員工，並對3位應徵者進行面試。面試時因考
量業務性質須常常加班，且須跑外勤，故詢問面試者婚姻狀況。

 爭點
甲機關面試時詢問應徵者婚姻狀況，是否妥適？

 人權指標：經社文公約第6條規定略以

1. 人人有工作之權利，包括人人應有機會憑本人自由選擇或接受之工作謀生之權利，並將
採取適當步驟保障之。

2. 為求完全實現此種權利而須採取之步驟，應包括技術與職業指導及訓練方案、政策與方
法，以便在保障個人基本政治與經濟自由之條件下，造成經濟、社會及文化之穩步發展
以及充分之生產性就業。



案例分享3：詢問應徵者婚姻狀況
 國家義務

1. 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2. 憲法第152條規定：「人民具有工作能力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工作機會。」

3. 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規定：「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所
僱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
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星座、血型或以往工會會
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其他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從其規定。」

4. 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2項：「雇主要求求職人或員工提供隱私資料，
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不得逾越基於經濟上需求或維護公共利益等特定目的之
必要範圍，並應與目的間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案例分享3：詢問應徵者婚姻狀況
解析
為尊重個人隱私權及避免就業歧視爭議，銓敘部以111年6月17日部
管四字第1115465166號函，要求各機關刪除履歷表性別、照片、家
屬等欄位資料。

為符上開憲法及就業服務法等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意旨，各機關
於面試應徵者時，應確實依前述相關法規，於面試時尊重當事人之
權益，不得逾越基於經濟上需求或維護公共利益等特定目的之必要
範圍，且應與目的間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案例分享4：民眾表達意見或陳情
內容

甲君針對最近政府發表之數據有疑義，並欲提出相關建言。

爭點

人民有自由表達意見之權利，機關是否提供相關管道供民眾表達或詢問？

人權指標：公政公約第19條第2項

「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利；此種權利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
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不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
由。」



案例分享4：民眾表達意見或陳情
 國家義務

1. 憲法第11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2. 大法官解釋釋字第509號解釋文：「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
十㇐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
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
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
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



案例分享4：民眾表達意見或陳情
解析
為符上開憲法等保障人民言論自由意旨，機關應建立適當管道，供
民眾表達意見，以鼓勵民眾共同參與，並即時回應。現行機關多已
設有首⾧或民意信箱等官方帳號，可供外界運用，以利即時溝通與
回應。



案例分享5：公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
 內容

甲機關針對所屬委員會任期屆期㇐案，刻正研議遴選新任委員。
 爭點

遴選對象時，是否應考量女性參與之性別比例？
 人權指標：

1. 公政公約第2條及第3條規定略以，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見或其他主張民族
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律享受本公約所確認之權利；本公約所載㇐
切公民及政治權利之享受，男女權利，㇐律平等。

2. 經社文公約第3條及第6條規定略以，本公約所載㇐切經濟社會文化權利之享受，男女權利㇐律
平等；人人有工作之權利，包括應有機會憑本人自由選擇或接受之工作謀生之權利，並將採取
適當步驟保障之。



案例分享5：公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
 國家義務

1. 憲法第64條、第134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明定各類選舉應保障婦
女當選名額。

2. 地方制度法第33條明定各類民意代表之女性當選名額。

3. 性別平等重要議題（院層級議題）(111至114年)：

為促進公部門決策參與性別平等，設定行政院各部會所屬委員會委
員任㇐性別比率達40%之達成率為75%。



案例分享5：公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
解析
為符上開憲法等促進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精神，機關應適時檢討將
性別比例原則納入相關組織或設置要點之規定中規範。



THE END


